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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或“中金公司”）作为

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秦港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

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

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就秦港股份 A 股募集资

金 2018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 

 

一、募集资金的存放、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以证监许可[2017]1097 号文

《关于核准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核准，秦港股份向

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55,800 万股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.34

元/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0,572.00 万元，扣除保荐及承销费以及其他各

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4,060.29 万元，已于 2017 年 8 月 10

日到位并存入秦港股份设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本次公开发行新增注册资本实

收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以安永华明（2017）验字第

61063699_E01 号验资报告验证。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秦港股份共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,792.24 万元，

支付银行手续费用 0.23 万元，取得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203.72 万元，募集资金

结余人民币 23,471.54 万元。 

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，切实保护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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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合法权益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于 2015 年 7 月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

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的要求，结合公司的

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”）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、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

和管理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。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，公司严格按照《募

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存放、使用、管理募集资金。 

根据公司2017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

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》，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海

港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工行海港支行”）开设了账号为 0404010329300181529 的募

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开户行 账号 性质 余额 

工行海港支行 0404010329300181529 
工行 A 股募

集资金专户 
23,706.75 

 

2017 年 7 月 19 日，公司与工行海港支行、中金公司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专户

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共同监管，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

所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（范本）》不存在重大差异。截至 2018 年

12 月 31 日，协议各方均按照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，履行义务。 

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

公司于 2018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283.10 万元。截至 2018

年 12 月 31 日，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100,792.24 万元。具体情

况请见“附表：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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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

2018 年度，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预先投入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置换的情况。 

 

四、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

2018 年度，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，也不存在

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、投资相关产品情况。 

 

五、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2018 年度，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。 

 

六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2018 年度，秦港股份已按照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

（2013 年修订）》和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，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

形。 

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秦港股份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符合《证

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和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、《秦

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届时适用的法规和文件的规定，对募集资金进行了

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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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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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募集资金总额  124,060.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3.10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,792.24 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

承诺投资项目 

已变

更项

目 

募集资金承
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 

投资总额 

截至期末承

诺投入金额

（1） 

本年度 

投入金额 

截至期末累

计投入金额

（2） 

截至期末累计

投入金额与承

诺投入金额的

差额（3）=（2）

-（1） 

截至期末

投入进

度%（4）

=（2）/

（1） 

项目达到

预定可使

用状态日

期 

截至年

末累计

实现的

效益 

是否符

合预计

收益 

项目可行

性是否发

生重大变

化 

未达到

计划工

期的原

因 

一、秦皇岛本港

设备购置 
无 38,218.00 38,218.00 38,218.00 283.10 16,519.37 （21,698.63） 43% 

  
   

1、煤五期预留

取料机完善 
无 9,155.00 9,155.00 9,155.00 - 20.80 (9,134.20) 0% 

 
不适用 不适用 无 

本 项 目

未 达 到

计 划 工

期 的 原

因 请 参

见续表 

2、内燃机车购

置 
无 900.00 900.00 900.00 - 876.00 (24.00) 97% 

2016 年 6

月 
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



 

6 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（续） 

 

承诺投资项目 

已变

更项

目 

募集资金承
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 

投资总额 

截至期末承

诺投入金额

（1） 

本年度 

投入金额 

截至期末累

计投入金额

（2） 

截至期末累计

投入金额与承

诺投入金额的

差额（3）=（2）

-（1） 

截至期末

投入进

度%（4）

=（2）/

（1） 

项目达到

预定可使

用状态日

期 

截至年

末累计

实现的

效益 

是否符

合预计

收益 

项目可行

性是否发

生重大变

化 

未达到

计划工

期的原

因 

3、流动机械购

置 
无 1,976.00 1,976.00 1,976.00 35.64 1,729.89 （246.11） 88% 2016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

4、煤二期取料

机更新 
无 16,651.00 16,651.00 16,651.00 128.90 6,843.03 （9,807.97） 41% 

2018 年 9

月 
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

5、304#泊位卸

船机更新 
无 9,536.00 9,536.00 9,536.00 118.56 7,049.65 （2,486.35） 74% 

2017 年 10

月 
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

二、秦皇岛港煤

一期中配室高、

低压柜及皮带

机控制系统改

造 

无 3,960.00 3,960.00 3,960.00 - 2,391.64 (1,568.36) 60% 
2016 年 12

月 
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

三、黄骅港散货

港区矿石码头

一期工程 

无 81,881.23 81,881.23 81,881.23 - 81,881.23 - 100% 
2016 年 9

月 

收入约

81,458.17

万元；净

利润约

17,827.93

万元 

符合 无 不适用 

合计 - 124,059.23 124,059.23 124,059.23 283.10 100,792.24 （23,266.99） 81% - -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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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（续） 

 

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原因 

根据招股说明书，“煤五期预留取料机完善”项目原计划拟为秦皇岛港煤五期工程增加设计中预留的 2 台取料机，以

最大程度上保障装船作业生产和实现配煤流程全覆盖，提高舱时量及平均装船效率，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。公司

A 股上市后一段期间内，环渤海地区港口行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，周边港口煤炭码头产能陆续释放，尤其是蒙冀铁

路开通后，货源结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导致公司业务对于新增取料机的需求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公司出于更

好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考虑，经过审慎判断决定在 2018 年度暂缓“煤五期预留取料机完善”项目投入。因此，该募

投项目截至 2018 年末的投入进度相较计划进度有所滞后。 

2018 年度，公司实现煤炭吞吐量 2.44 亿吨，较去年同期增长 1,082 万吨，涨幅达 4.64%。公司判断周边市场环境对

于货源结构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已经大幅减弱，为了保障未来煤炭装卸业务的正常稳定开展，经过公司内部充分论

证，决定继续投入“煤五期预留取料机完善”项目。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
2017 年 10 月 27 日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97,241.09 万元置换预先

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。该事项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出

具的安永华明（2017）专字第 61063699_E10 号专项报告鉴证。 

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

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

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

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

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

 

 

 



 


